附件一
附件二

退還場地租借保證金申請書

本人於     年    月    日(星期    )租借貴校            辦理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活動，業已借用完竣並經管理單位針對使用情形檢核合格，惠請貴校准予退還已繳之保證金，新臺幣        元整，實感德便。

此致

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民小學


借 用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退還場地租借保證金收據

茲收到本人於    年    月    日(星期    )租借之            場地租借保證金新臺幣        元整，正確無訛，特此證明。
此致

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民小學
借  用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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